
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12 日在江
苏南京落下帷幕，并产生拟中选结果：采购
纳入 60 种药品，327 个拟中选产品平均降
价 48%，按约定采购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
省费用 185亿元。

这是 2022年首次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涉及药品类别多、优化药品带量比例、采用

“一省双供”等成为此次集采看点。

涉及31个治疗类别
药品覆盖进一步扩围

此次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涉及 31 个治
疗类别，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抗感染、消化
道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以及肺癌、
肝癌、肾癌、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群众受
益面广。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集采纳入了更多
新药，极大地提高用药的可及性。”中国药
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授路云说，如肝
癌可选的治疗药物品种较少，其中很多是
新药，价格较高，但刚过专利期的仑伐替尼
被纳入集采，能让更多患者受益。

作为肝癌一线靶向药，仑伐替尼胶囊
每粒从 108 元下降到平均 18 元，一个治疗
周期可节约费用 8100元。

此外，在降血压领域首次纳入缓控释
剂型，硝苯地平控释片降价 58%、美托洛尔
缓释片降价 53%，高血压患者用药负担明
显减轻；抗病毒药物奥司他韦每片从平均
4.5元降至 1元。

路云说，此次纳入集采的药品中还有
抗排异用药吗替麦考酚酯，重点监控用药
依达拉奉等，纳入集采范围的药品越来越
广泛，体现“应采尽采”。

优化药品带量比例
百姓用药更加合理

在此前的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抗生
素不分级别，统一比普通品种减少约定采
购量的 10%。

“在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有 4
种抗生素的约定采购量在其他抗生素的基
础上再降 10%，即比普通品种减少 20%。”
路云说，特殊级抗生素药品进一步降低带
量比例，将对基层医疗机构合理用药起到
指导和规范作用。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院长常
峰说，从第七批药品集采的品种报量方式
优化和带量比例调减来看，带量采购在实
践中操作方式得到进一步规范和细化。这
将使得集采成果落地更具操作性，也更贴
合品种实际市场使用情况。

据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集采 217 家企业的产品
获得拟中选资格，投标企业中选比例 73%，平均每个药品品种有
5.4家企业中选，供应多元化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截至目前，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覆盖 294种药品，按集采前价
格测算，涉及金额约占公立医疗机构化学药、生物药年采购额的
35%。

“一省双供”有效保障临床用药

为更好保障集采药品稳定供应，此次国家药品集采首次引入
“一省双供、双重保障”的方式。

常峰解释说，根据药品中选结果，当中选企业出现中选品种不
能及时足量供应或取消中选资格等情况，致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
时，由所在省份备选企业供应相应的中选品种。这将对药品及时、
稳定、顺畅的供应提供双重保障。

“这一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备选企
业需在备供地区以其中选价格供应，有机会获得更多该省的市场
需求。”常峰说，对地方医保部门而言，“一省双供”为满足市场供应
需求提供了更为保险和直接的手段，进一步降低了各省选择替补
企业的行政成本。

“集采将实现患者、医院、企业等多方共赢。”首都医科大学国
家医疗保障研究院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说，进入医药价格治理
新时代，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已经成为医药价格形成的两个机制，
共同促进医药价格走向合理。

据介绍，此次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发布正式中选结果，预计将
于 2022年 11月实施。 据新华社

为适应医疗费用增长和基本医疗
需求提升，确保参保人员医保权益，国
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
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 2022年继
续提高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

通知指出，各级财政继续加大对
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补助力度，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新增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
不低于 61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
30元，达到每人每年 350元。

中央财政继续按规定对地方实施分
档补助，对西部、中部地区分别按照人均
财政补助标准 80%、60%的比例给予补
助，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定比例
补助。统筹安排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
金，确保筹资标准和待遇水平不降低。

同时，将探索建立居民医保筹资
标准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挂钩的
动 态 筹 资 机 制 ，进 一 步 优 化 筹 资 结
构。并放开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灵
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切实落实

《居住证暂行条例》持居住证参保政策
规定，对于持居住证参加当地居民医
保的，各级财政要按当地居民相同标
准给予补助。

在巩固提升待遇水平方面，通知
明确要稳定居民医保住院待遇水平，
确保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
70%左右；完善门诊保障措施，继续做

好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健全
门诊慢特病保障；合理提高居民医保
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做好参保人生育
医疗费用保障。 据新华社

7 月 11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省人社厅日前出台《关于印发〈企业职
工退休待遇申领及核定流程〉〈机关事
业单位职工退休待遇申领及核定流
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
步优化和统一全省企业与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办理退休养老待遇申领核
定业务流程，确保退休人员能够及时
享受到退休养老待遇。

按照《通知》规定，企业职工和机
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统一按照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激活社会保
障卡金融功能、养老保险待遇申领、养
老保险待遇核发、正式待遇核定与结
算五个流程步骤申领办理。此后，企
业退休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一样，在
通过网络平台或服务窗口办理退休手
续后，可一次性完成待遇申领核定，并

于次月即可领取临时养老金。同时，
省人社厅印发了《关于明确城镇职工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计发临时退休待遇
核算办法的通知》和《关于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系统退休待遇核定相关业
务流程优化的通知》，对临时待遇标准
进行了调整，明确按照正式待遇的计

发办法配置临时计发参数核定临时待
遇，退休人员临时待遇水平将明显提
高。在待遇计发参数正式公布后，次
月起核定正式待遇，并与此前发放的
临时待遇进行差额结算，多退少补。

（高建华）
据《山西日报》

7 月 11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印发，
明确从严控制、严格管理面向中小学
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原则上不举办
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全省性学科类竞
赛 活 动 ，竞 赛 应 坚 持 公 益 性 、“ 零 收
费”。该办法自 7月 10日起施行，有效
期 5年。

《管理办法》要求，面向中小学生
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的组织主体（主办
方）应为在国家或省级编制部门、民政

部门登记注册的法人机构。主办方须
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具备较强的专
业影响力和学术团队。自 2022 年起，
每 3年组织一次申报受理和审核，2022
年为第一个申报年，3年后为下一个申
报年。同意举办的竞赛活动，有效期
限原则上为 3年，在此期间每年举办不
得超过 1次。

竞赛应坚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组织主体（主办方）应周密制
定竞赛活动实施办法，确保任何单位、
组织及个人不得向学生、学校收取成
本费、工本费、活动费、报名费、食宿
费、参赛材料费、器材费和其他各种名
目的费用，做到“零收费”；不得指定参
与竞赛活动时的交通、酒店、餐厅等配
套服务；不得通过面向参赛学生组织
和竞赛关联的培训、游学、冬令营、夏
令营等方式，变相收取费用；不得推销
或变相推销资料、书籍、辅助工具、器
材、材料等商品；不得面向参赛的学
生、家长或老师开展培训；不得借竞赛

之名开展等级考试违规收取费用。赞
助单位不得借赞助竞赛活动进行相关
营销、促销和违规宣传等活动。不得
以任何方式向学生或组织学生参赛的
学校转嫁竞赛活动成本。

《管理办法》要求，不得强迫、诱导
任 何 学 校 、学 生 或 家 长 参 加 竞 赛 活
动。竞赛应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学生平
等开放，不得设置任何歧视性条件。
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
学招生入学的依据。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
实行清单管理制度，清单每 3年动态调
整一次，在省教育厅网站公布并正式
印发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各中小学校、各类教育机构不
得组织承办或组织中小学生参加全省
性清单之外的竞赛活动，不得为违规
竞赛提供场地、经费等条件，一经发
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武佳 李佳蓉）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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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继续提高
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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